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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829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威振股份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莞证券 

 

广州威振印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权益变动报告书（减持） 

 

 

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孙宇晨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4 年 3月至今，任锐波（北京）科

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经理、法定代

表人；2014年 10月至今，任陪我欢

乐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

经理、法定代表人；2015年 5月至今，

任为新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

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；2015年 12

月至今，任为创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

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；

2018 年 9月至 2022年 3月，任威振

股份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无实际经营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锐波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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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164 号 28-38 号

院 1445号； 

陪我欢乐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

地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58号

1 幢六层 741号； 

为新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：
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号 1号楼

3 层商业 2-125； 

为创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：

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3号

楼 2层 A-1527 。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持有锐波(北京)科技有限公

司 99.99%股权； 

持有陪我欢乐(北京)科技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； 

持有为新(北京)科技有限公

司 99.99%股权； 

持有为创(北京)科技有限公

司 99.99%股权。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否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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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孙宇晨 

股份名称 威振股份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（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）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4,950,000

股，占比

99.00% 

直接持股 4,950,000股，占比 99.00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，占比 0.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,950,000股，占比 99.0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 0股，

占比 0% 

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，占比 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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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□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√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2023年 1 月 6日，崔伟明与孙宇晨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

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完成本次股权交易。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    本次收购目的为收购人认同公司的投资价值，通过取得公司的控制权，成为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以便于利用其现有资源不断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，改善

公司的经营情况，提升盈利能力，适时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和财务结构，增强公

司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，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孙宇晨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无 

批准程序 无 

批准程序进展 无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2023 年 1月 6日，崔伟明与孙宇晨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通过特定事项

协议转让方式完成本次股权交易。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发生变动，实际控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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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变动。 

 

（二）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，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的情形 

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、

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的调查情况 

收购人符合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的要

求，亦不存在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

形，具备收购主体资格。 

经查阅收购人提供的个人征信报告、无犯罪

记录证明书、收购人出具的承诺文件；经检

索中国证监会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

查询平台、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

公布与查询系统及信用中国网站等，截至本

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，收购人具有良好

的诚信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

未被列入证券期货市场失信人名单或被采

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，也未发现被列入其

他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，不属于失

信联合惩戒对象，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》的相关规定。

根据《收购报告书》本次收购目的为收购人

认同公司的投资价值，通过取得公司的控制

权，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以便于利用其

现有资源不断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，改

善公司的经营情况，提升盈利能力，适时进

一步优化公司治理和财务结构，增强公众公

司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，提升公司

价值和股东回报。 

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

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，未解除公
否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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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，或者损害

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

 

（三）其他重大事项 

    无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

（二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 

 

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孙宇晨  

2023年 1月 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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